
证券代码：000721� � � �证券简称：西安饮食 公告编号：2015—042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份收购北京嘉和一品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该事项构成了重大资

产重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

事项，该重组事项的相关内容刊登于

2015

年

4

月

7

日、

2015

年

5

月

15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6

日收到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行政

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51185

号）。 通知书主要内容为：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西安饮食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附后）作出

书面说明和解释，在

30

个工作日内向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 争取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将有关材料报送证监会行

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尚需获得证监会核准，公司将根据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事项能否获得证监会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51185

号）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1618� � � �证券简称：中国中冶 公告编号：2015-031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冶”、“本公司”、“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

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2015

年

6

月

26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

28

号中冶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3

其中：

A

股股东人数

5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H

股）

5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712,061,625

其中：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2,266,066,48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H

股）

445,995,145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66.5205

其中：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64.186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2.333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依据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国文清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5

人，国文清董事、经天亮董事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

人；徐向春先生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康承业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

<

中国中冶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2,265,635,780 99.9965 49,600 0.0004 381,100 0.0031

H

股

445,281,1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2,710,916,925 99.9966 49,600 0.0004 381,100 0.0030

批准公司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议案名称：《关于

<

中国中冶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2,265,635,780 99.9965 49,600 0.0004 381,100 0.0031

H

股

445,281,1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2,710,916,925 99.9966 49,600 0.0004 381,100 0.0030

批准公司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冶

2014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2,265,635,780 99.9965 49,600 0.0004 381,100 0.0031

H

股

445,281,1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2,710,916,925 99.9966 49,600 0.0004 381,100 0.0030

批准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冶

2014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2,265,623,780 99.9964 61,600 0.0005 381,100 0.0031

H

股

445,995,1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2,711,618,925 99.9965 61,600 0.0005 381,100 0.0030

批准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公司在提取法定公积金后，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

0.50

元（含税），共计现金分红人民币

95,550

万元。

5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冶董事、监事

2014

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2,265,635,480 99.9965 49,600 0.0004 381,400 0.0031

H

股

445,994,145 99.9998 1,000 0.0002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2,711,629,625 99.9966 50,600 0.0004 381,400 0.0030

批准、确认公司董事、监事

2014

年度薪酬核发的情况。

6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冶

2015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2,265,475,380 99.9952 210,000 0.0017 381,100 0.0031

H

股

119,844,369 26.8712 326,150,776 73.1288 0 0.0000

普通股合

计：

12,385,319,749 97.4297 326,360,776 2.5673 381,100 0.0030

（

1

）同意

2015

年度本公司及子公司预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66.41

亿元（或等值外币，下同）担保，具体包

括：

①

公司本部计划为下属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43

亿元担保；

②

公司下属子公司计划为其他下属子公

司或参股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8.41

亿元担保；

③

公司下属中冶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计划为公司下属其他

子公司开具非融资性保函额度总计为人民币

5

亿元。

（

2

）本次担保计划的有效期从本次股东周年大会批准之日起至下一次股东周年大会召开之日止。

（

3

）批准在担保方不变的情况下，被担保方为全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调剂给其他全资子公司使用，被

担保方为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调剂给其他控股子公司使用，财务公司为公司成员单位开立的非融资性

保函额度，可在担保计划额度内调剂使用。

7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境内、外审计机构和

2015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2,265,635,480 99.9965 49,900 0.0004 381,100 0.0031

H

股

423,063,685 96.5585 15,078,460 3.441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2,688,699,165 99.8779 15,128,360 0.1191 381,100 0.0030

批准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本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

2015

年

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同时，同意授权董事会决定其具体酬金。

8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李世钰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2,265,502,300 99.9954 183,080 0.0015 381,100 0.0031

H

股

380,357,776 85.2829 65,637,369 14.7171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2,645,860,076 99.4792 65,820,449 0.5178 381,100 0.0030

批准李世钰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9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冶

2015

年度境内债券发行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2,265,634,480 99.9965 50,900 0.0004 381,100 0.0031

H

股

436,002,685 97.7595 9,992,460 2.240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2,701,637,165 99.9180 10,043,360 0.0790 381,100 0.0030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批准以公司为主体

在

2015

年及

2016

年上半年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

亿元的短期融

资券，以及以公司为主体在

2015

年及

2016

年上半年向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

亿元的中期票据（可分期注册发行），并在注册额度有效期内发行。

10

、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2,265,635,480 99.9965 49,900 0.0004 381,100 0.0031

H

股

443,841,406 99.5171 2,153,739 0.4829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2,709,476,886 99.9797 2,203,639 0.0173 381,100 0.0030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批准修改 《公司章

程》部分条款。

11

、议案名称：批准《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2,265,635,480 99.9965 49,900 0.0004 381,100 0.0031

H

股

445,995,1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2,711,630,625 99.9966 49,900 0.0004 381,100 0.0030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批准修改《董事会议

事规则》部分条款。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持股

5%

以上普

通股股东

12,265,108,5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

普

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

以下普

通股股东

515,280 53.7882 61,600 6.4302 381,100 39.7816

其中

:

市值

50

万

以下普通股股

东

222,000 77.9768 61,600 21.6368 1,100 0.3864

市值

50

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293,280 43.5599 0 0.0000 380,000 56.4401

（三）涉及重大事项，

5%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4

《关 于 中 国 中 冶

2014

年度利润分配

的议案》

515,280 53.7882 61,600 6.4302 381,100 39.7816

5

《关于中国中冶董

事、监事

2014

年度

薪酬的议案》

526,980 55.0095 49,600 5.1776 381,400 39.8129

6

《关 于 中 国 中 冶

2015

年度担保计划

的议案》

366,880 38.2973 210,000 21.9211 381,100 39.781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不适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于绪刚律师、刘燕律师、李婕妤律师

2

、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会议审议事项及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6月 26日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 � �公告编号：临 2015-032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中国中冶”）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

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5

年

6

月

26

日在北京中冶大厦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6

月

17

日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七名，实际出席董事七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通过《关于在广东、海南地区统筹区域资源、设立区域性公司的议案》

1

、同意中冶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置业”）以协议转让方式收购中国中冶所持中冶国际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30%

股权。 收购完成后，中冶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更名为“中冶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中冶置业南方公司）”（以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名称为准），中国中冶持股

60%

，中冶置业持股

40%

。

2

、同意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十冶”）将所持珠海横琴总部大厦发展有限公司

31%

股权协

议转让给中冶置业。

3

、同意在深圳前海成立中冶华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名称为准），注册资本金人

民币

1

亿元，中国中冶持股

60%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40%

；该公司设立后，以协议转让方式收购中

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所持中冶华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00%

股权。

4

、同意中国中冶对珠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二十冶”）增资，增资后中国中冶持股

60%

、二十冶持股

40%

，珠海二十冶更名为中冶珠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名称为准），

作为中国中冶区域性公司，负责统筹协调中国中冶在珠海区域的市场开发。

5

、同意将中冶海南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结构调整为中国中冶持股

60%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

40%

，并更名为中冶海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名称为准）。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通过《关于全面整合存续企业的议案》

同意中冶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和中冶华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冶鞍山冶金设计研究总

院有限公司和中冶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冶鞍山焦化耐火材料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和中冶焦耐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长沙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和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冶沈阳勘察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和中冶沈勘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分别进行吸收合并整合。 上述吸收合并整合完成后，纳入本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的二级子公司户数将减少。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通过《关于与珠海华发集团合资设立广东中冶华发公共综合管廊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由中国中冶和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出资人为其下属珠海华发城市运营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共同出资在广东省珠海市成立广东中冶华发公共综合管廊有限公司（以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为准），注

册资本金为人民币

2

亿元。其中中国中冶出资人民币

1

亿元，持股

50%

，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1

亿元，持股

50%

。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四、通过《关于设立中冶越南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同意在越南设立全资子公司中冶越南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100

万美元。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五、通过《关于办理董事监事高管责任保险续保事宜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具有管理和监事职责的管理人员向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简称“华泰财险”）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人保”）续保董事监事高管责任保险。 其

中，华泰财险为主承保人，承保比例

75%

；中国人保为共保人，承保比例

25%

。保险期限自保险合同生效后起

12

个月，保险金额为人民币

2

亿元，保险费为人民币

23

万元。

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6月 26日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 � �公告编号：临 2015-033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5

年

6

月

26

日在北京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三名，实际出

席会议监事三名。 会议的召开程序及出席监事人数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中国中冶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同意选举李世钰监事为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

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 6月 26日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 � �公告编号：临 2015-034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收到副总裁黄丹女士的辞呈。 黄丹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该辞呈自送达本公司

董事会时生效。

根据公司董事会知悉的资料，公司正常运营不受影响，公司将根据监管要求对相关情况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6月 26日

2015年 6 月 27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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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737� � � �股票简称：葵花药业 公告编号：2015-053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葵花药业集团（重庆）有限

公司增资、变更公司住所、法定代表人及

营业期限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工商变更事项概述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对公司控股子公司葵花药业集团（重庆）有限公司增资及专项财务资助实施募集资金投入的议案》，公司

决定使用募集资金对葵花药业集团（重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重庆葵花

"

）增资

18,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

45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

13,5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重庆葵花另一股东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

有限公司实施同比例增资

2,000

万元，其中

5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

1,5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增资完毕后，

重庆葵花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增加至

10000

万元，各股东出资比例不变，其中公司持股比例为

90%

。

另，根据葵花药业集团（重庆）有限公司的经营需要，重庆葵花现对其住所、法定代表人、营业期限进行变

更。

二、此次工商变更的基本情况

葵花药业集团（重庆）有限公司于近日取得由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涪陵区分局核准换发的《营业执照》

（注册号为

500102000034256

）。

《营业执照》变更内容如下：

1.

住所由原

"

重庆市涪陵四环路

"

变更为

"

重庆市涪陵区鹤凤大道

26

号

"

；

2.

法定代表人由原

"

关一

"

变更为

"

关玉秀

"

；

3.

注册资本由原

"

伍仟万元整

"

变更为

"

壹亿元整

"

；

4.

营业期限由原

"1985

年

01

月

12

日至

2019

年

06

月

23

日

"

变更为

"1985

年

01

月

12

日至永久

"

。

三、现登记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葵花药业集团（重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重庆市涪陵区鹤凤大道

26

号

法定代表人：关玉秀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成立日期：

1985

年

01

月

12

日

营业期限：

1985

年

01

月

12

日至永久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胶囊剂、散剂、颗粒剂、口服液、糖浆剂、喷雾剂（含中药提取）

[

按许可证核定的事

项和期限从事经营

]

备查文件：

1.

葵花药业集团（重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6月 25日

股票代码：002737� � � �股票简称：葵花药业 公告编号：2015-054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控股子公司葵花药业集团（唐山）

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增资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增资事项概述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公司控股子公司葵花药业集团（唐山）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增资及专项财务资助实施募集资

金投入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募集资金对葵花药业集团（唐山）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唐山葵花

"

）增

资

686

万元人民币，唐山葵花另外

3

位自然人股东以原股权比例实施同比例增资。各方合计增资金额

980

万

元，全部计入注册资本。

增资完毕后，唐山葵花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增加至

1980

万元，各股东出资比例不变，其中本公司持股

比例为

70%

。

二、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葵花药业集团（唐山）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于近日取得由迁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换发的《营业执照》

（注册号为

130283000002030

）。

《营业执照》变更内容如下：注册资本由原

"

壹仟万元整

"

变更为

"

壹仟玖佰捌拾万元整

"

。

现登记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葵花药业集团（唐山）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迁安市迁安镇聚鑫街

3206

号

法定代表人：关彦斌

注册资本：壹仟玖佰捌拾万元整

成立日期：

1995

年

3

月

23

日

营业期限：

1995

年

03

月

23

日至

2025

年

03

月

23

日

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剂、散剂、合剂、颗粒剂、糖浆剂、原料药（复合凝乳酶）制造（有效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普通货运（有效期至

2018

年

11

月

17

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备查文件：

1.

葵花药业集团（唐山）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6月 26日

证券代码：002200� � � �证券简称：云投生态 公告编号：2015－059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拟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开市起停牌。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

6

月

5

日、

6

月

12

日、

6

月

19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

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8

）及《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0

、

2015-053

、

2015-056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积极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各项工作，鉴于该事项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维护

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云投生态，股票代码：

002200

）自

2015

年

6

月

29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待上

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尽快披露相关公告并申请股票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则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披露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6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200� � � �证券简称：云投生态 公告编号：2015－060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14

年

5

月

15

日至

2015

年

6

月

2

日， 公司陆续收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94

起案件的《应诉通知书》、《民事起诉状》及《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传票》，原告

94

人以

"

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

"

为由分别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本公司或本公司、何学葵及蒋凯西或瑞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本公司赔偿因虚假陈述给原告造成的损失

17,560,972.74

元。 案件详细内容见本

公司分别于

2014

年

5

月

16

日、

6

月

7

日、

6

月

12

日、

8

月

11

日、

8

月

23

日、

9

月

17

日、

10

月

14

日、

10

月

17

日、

12

月

23

日和

2015

年

5

月

16

日、

6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

2014-031

、

2014-036

、

2014-

037

、

2014-055

、

2014-057

、

2014-065

、

2014-067

、

2014-070

、

2014-079

、

2015-042

、

2015-049

； 以及本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19

日、

7

月

4

日、

7

月

30

日、

8

月

29

日、

9

月

27

日和

2015

年

3

月

25

日、

5

月

20

日在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

2014-040

、

2014-043

、

2014-052

、

2014-063

、

2014-066

、

2015-018

、

2015-043

。

二、相关民事诉讼的判决及进展情况

2014

年

12

月

10

日、

2014

年

12

月

17

日、

2015

年

2

月

10

日、

2015

年

2

月

27

日、

2015

年

3

月

17

日、

2015

年

6

月

9

日公司收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2

）昆民五初字第

2

号、（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18-51

号、（

2014

）

昆民五初字第

66-76

号、（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81

号、（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52-62

号、（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89-95

号、（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121

号、（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97-111

号、（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128-130

号、

（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137-138

号共计

86

份《民事判决书》。 公司已于

2014

年

12

月

11

日、

2014

年

12

月

18

日、

2015

年

2

月

11

日、

2015

年

2

月

28

日、

2015

年

3

月

18

日、

2015

年

6

月

10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

2014-076

、

2014-078

、

2015-006

、

2015-013

、

2015-017

、

2015-052

。

2015

年

6

月

25

日，公司收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123

号《民事判决书》。

法院认为：

1.

基于已生效的刑事判决，案件中公司在《招股说明书》、

2007

年

-2009

年年报和半年报中虚

增资产和虚增收入的事实，符合《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按照《虚假陈

述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对其虚假陈述给投资人造成的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2.

关于虚假陈述实施日的确定。 公司

2007

年

12

月

6

日公开发布了首次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并在其后

的

2007

年年报，

2008

年半年报、年报，

2009

年半年报、年报中均存在虚假陈述行为，其虚假陈述的行为呈现

一个连续的状态， 故法院认为其虚假陈述实施日应为一系列虚假陈述行为最早发生的时间：

2007

年

12

月

6

日。

3.

关于虚假陈述揭露日的确定。 《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虚假陈述揭露日，是指虚假

陈述在全国范围发行或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之日。其定义的揭露日应当具备

三个条件：（

1

）必须是首次公开揭露；（

2

）在全国范围发行或者播放的媒体上；（

3

）是针对虚假陈述的内容进行

的揭露。 法院认为，首先，

2010

年

3

月

18

日，公司发布的

2010-010

号公告，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 该日是对公司涉及虚假陈述行为首次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及报刊上公开进

行的揭露，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对揭露日的认定标准。其次，鉴于证监会的职能及权威性，其立案调查的公

告发布以后，足以说明被调查的股票存在虚假陈述的可能，对于理性的投资者，已经起到了充分的风险提示

作用，具有高度的警示性，足以影响投资决策。 因此，

2010

年

3

月

18

日应为绿大地公司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

日。

4.

原告证券交易行为发生在

2010

年

12

月

23

日以后，系在虚假陈述揭露日之后进行的投资，其造成的

损失系证券投资的正常交易风险，与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被告绿大地公司对原告的投

资损失不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5.

原告主张被告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吸收合并了绿大地公司股票发行上市时的审计机构深圳鹏城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并提交了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发布

的公告予以证明，但本院认为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对此问题不能作出有效的证明，对于被告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是否吸收合并了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法人主体， 是否继承了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的法人主体资格，应当由财政部门和工商部门等有权机关出具有关文件或证明予以证实。故本院依照其申请

向北京市财政局进行了相关调查， 结果证明被告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与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并不

存在合并的事实。故被告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与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并不具备主体上的继承关系。

故被告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属于告诉错误。

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

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的

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1,290.14

元，由原告负担。

如相关当事人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特别提示

公司服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述案件的判决，决定不上诉。对

2014

年

12

月

11

日、

2014

年

12

月

18

日、

2015

年

2

月

11

日、

2015

年

2

月

28

日、

2015

年

3

月

18

、

2015

年

6

月

10

日披露的已判决的

86

起案件，公

司均未提出上诉。

四、上诉情况

已判决的案件中（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128-130

号、（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18

号、（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20-21

号、（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23

号、（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25-29

号、（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32

号、（

2014

）昆

民五初字第

34-35

号、（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41-43

号、（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69-72

号、（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74

号、（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76

号、（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92

号、（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94

号共计

24

名原告不

服判决，已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公司在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上诉书》后分别于

2015

年

2

月

3

日、

2015

年

4

月

15

日、

2015

年

4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

2015-005

、

2015-023

、

2015-038

。

截止目前，已上诉的

24

起案件中已有

17

起案件开庭时间确定、

4

起案件因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未预交

上诉费，也未申请缓交、免交案件受理费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回上诉，其余

3

起上诉案件的开庭时

间尚不确定，本公司将积极参加诉讼，并依法按照规定披露案件的进展情况。

五、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六、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已起诉并判决的案件中， 以

2011

年

3

月

18

日为揭露日且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请求的

案件

65

起，被驳回请求的案件已上诉的有

24

起，因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未预交上诉费，也未申请缓交、免交

案件受理费

,

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回上诉的案件

4

起。 以

2010

年

3

月

18

日为揭露日且已判决的案

件

22

起，判决由公司或公司及何学葵或公司、何学葵及蒋凯西赔偿的金额为

555,446.81

元，其中仅由公司承

担赔偿责任案件为

6

起，涉及金额

180,524.86

元。 由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公司已根据赔偿损失情况对何学

葵提起了追偿诉讼。

本次民事诉讼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造成影响。

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控股股东关于涉及公司民事赔偿的有关承诺

2013

年

5

月

24

日，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若因绿大地公司及原董事长、控股股

东何学葵等涉嫌欺诈发行股票、违规披露重大信息罪等罪一案，形成投资者相关民事赔偿事项，做如下承诺：

"

（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因绿大地公司及其

原董事长、控股股东何学葵等涉嫌欺诈发行股票、违规披露重大信息罪一案造成投资者损失的，涉案当事人

是民事赔偿主体（以民事赔偿案件审理判决结果为准），应按判决结果，承担赔偿责任。

（二）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按照民事赔偿判决结果，在民事赔偿判决书生效后

6

个月内，云投集团将推动

何学葵以其借给绿大地公司的

58,229,582

元（人民币）款项及其所持绿大地公司股份承担赔偿，赔偿金额不

足或何学葵未予赔偿的，由云投集团代为偿付。云投集团代为偿付后，保留对何学葵及其他相关责任人（不含

绿大地公司）追偿的权利。

（三）云投集团将积极履行大股东职责，力所能及支持绿大地公司。通过绿大地公司经营改善、健康发展，

切实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

。

公司已于

2013

年

5

月

25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出具承诺书的公告》。

八、备查文件

《民事判决书》

1

份。

特此公告。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509� � � �证券简称：天富能源 公告编号：2015-临 046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拨付天源燃气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商服及民用天然气价差补

贴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天富天源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源燃气

"

）收到石河子市财政局文

件《关于拨付天源燃气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商服及民用天然气价差补贴的通知》（石财非税

[2015]9

号）。根

据该文件，对天源燃气

2014

年度（

2013

年

12

月

25

日至

2014

年

12

月

24

日）供应的民用天然气

27,111,

740.87

立方，按照

0.23

元

/

立方的标准，补贴

6,235,700.4

元；

2014

年

9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10

日供应

的商服用天然气

1,073,086

立方，按照

0.4

元

/

立方的标准，补贴

429,234.4

元，共计补贴金额为

6,664,934.8

元，专项用于加气站和燃气管道建设维护。

按照文件通知，天源燃气收到资金后，列

"

营业外收入

"

等相关科目核算。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6月 26日

证券代码：002647� � � �证券简称：宏磊股份 公告编号：2015-049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正在核查与公司有关的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宏

磊股份；证券代码：

002647

）自

2015

年

6

月

5

日开市起临时停牌。

由于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之中，公司股票将于

2015

年

6

月

29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待公司通过指定媒体披

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